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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非都市土地依法得劃定為 11種使用區，下列何者是 102年 10月 23日修正新增的分區？ 

河川區 風景區 海域區 森林區 

【2】2.依土地法規定，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不包括可以取得下列哪一款用途之土地？ 

住宅 農舍 醫院 商店及工廠 

【4】3.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已發放之補償費經政府存入專戶保管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多久未領

取歸屬國庫？ 

三年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2】4.桃園縣政府於接到內政部通知核准徵收案時，應即公告之期間是多久？  

二十日 三十日 五十日 六十日 

【1】5.依水利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但得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水權之取得、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非依水利法登記不生效力 

共有水權之登記，由共有人聯名或其代理人申請之 

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利事業，得徵收水權費、河工費、防洪受益費 

【1】6.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其用地之地價稅稅率為何？ 

千分之二 千分之五 千分之十 千分之十五 

【3】7.下列哪一個法律條文並未有徵收（含區段徵收）之相關規定？ 

水利法第 83條 都市計畫法第 48條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 25條 

【4】8.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面積在多少以上者，不得標售？ 

 500平方公尺  1000平方公尺  1500平方公尺  1650平方公尺 

【4】9.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標準為何？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乘以物價指數變動計算 

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計算 

【3】10.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收回其被徵收土地之期限為何？ 

徵收公告之日起五年內   

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 

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  

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二十年內 

【4】11.農業用地租賃未定期限者，雙方得隨時終止租約，但應於多久之前通知對方？ 

一年 八個月 七個月 六個月 

【1】12.下列何者不是都市計畫的種類？ 

主要計畫  市（鎮）計畫 特定區計畫  鄉街計畫 

【4】13.申請人對於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有異議時，下列辦理方式何者正確？ 

逕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 

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先調處後再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 

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仍由地政事務所受理其第三次再鑑界之申請 

利害關係人對於其所有土地相鄰土地鑑界結果有異議時，以其所有土地地號申請鑑界者，依再鑑界程序辦理 

【2】14.農地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買權之次序，下列何者正確？ 

出租耕地之承租人、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 

出租耕地之承租人、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 

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出租耕地之承租人、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 

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出租耕地之承租人 

【3】15.苗栗竹南大埔事件，係因執行哪一種土地開發方式所導致？ 

土地徵用 道路徵收 區段徵收 都市更新 

【4】16.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時，下列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何者錯誤？ 

訂約日起 30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逾訂約日起 30日始申報者，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法院判決確定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3】17.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私有空地得課徴空地稅的法源為何？ 

土地法 土地稅法 平均地權條例 都市計畫法  

【1】18.下列非都市土地，何者可以申請興建個別農舍？ 

一般農業區之養殖用地 特定農業區之水利用地 

河川區之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之林業用地 

【1】19.依 103年 6月 4日修正公布之房屋稅條例第 5條規定，供自住使用之房屋稅率為何？ 

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為其土地公告現值加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為其土地公告現值加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2】20.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

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多少徵收之？ 

千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 

【2】21.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水利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並未包括何者？ 

戶外遊憩設施 農作產銷設施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農村再生設施 

【2】22.某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其重劃區內之同意門檻為何？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 

以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二分之一  

【4】23.李四在 89年 1月 28日後取得之自有農業用地，其興建農舍滿幾年始得「出售」移轉他人？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3】24.有關公地撥用規定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層請內政部核准撥用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在程序上須經該管民意機關之同意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益需要申撥公有土地時，以無償撥用為原則，有償撥用為例外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依無償撥用方式取得之 

【3】25.依水利法第 18條規定，下列用水標的之順序，何者正確？ 

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 

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水力用水 

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  

家用及公共給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 



【4】26.依土地法第 2條土地使用之分類，直接生產用地不包括下列何者？ 

農地 林地 漁地 湖泊 

【3】27.依土地法第 12條及第 13條，有關私有土地天然變遷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視為消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發現之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 

湖澤及可通運之水道及岸地，如因水流變遷而自然增加時，其接連地之所有權人，有優先依法取得其所

有權或使用受益之權 

【4】28.依土地法第 14條規定不得私有土地之地權限制，下列何者正確？ 

海岸一定限度外之土地   

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外之土地 

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外之土地 

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之 

【2】29.依土地法第 17條之外國人地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繼承而取得土地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出售與本國人 

因繼承而取得土地，逾期未出售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理公開標售 

水源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3】30.依土地法第 25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如欲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

期間之租賃，需經何機關核准？ 

國防部 財政部 行政院 總統府 

【4】31.有關土地法第 34條之 1共有土地處分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有本條多數決之適用 

【1】32.依土地法第 44 條，地籍測量有以下幾項工作：(1)圖根測量 (2)戶地測量 (3)三角測量、三邊測量

或精密導線測量 (4)計算面積，其次序何者正確？ 

 (3)(1)(2)(4)  (2)(3)(1)(4)  (1)(2)(4)(3)  (4)(2)(3)(1) 

【3】33.有關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 

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 

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百分之五作為登記儲金 

如因登記人員之重大過失所致者，由該人員償還，撥歸登記儲金 

【1】34.依土地法第 79條之 1，聲請保全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

不包括下列何種項目？ 

關於實價登錄之請求權   

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  

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3】35.依土地法第 97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多少為限？ 

年息百分之八 年息再乘上百分之八 年息百分之十 年息再乘上百分之十 

【2】36.依土地法第 104 條規定，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等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

知後幾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 

 5  10  15  30 

【1】37.依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之收回權，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一年之次日起幾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5  10  15  20 

【3】38.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3條規定，關於空地之定義，下列何者錯誤？ 

指已完成道路、排水及電力設施 

於有自來水地區並已完成自來水系統，而仍未依法建築使用 

雖建築使用，而其建築改良物價值不及所占基地申報地價百分之二十 

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應予增建、改建或重建之私有及公有非公用建築用地 

【4】39.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有關規定地價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規定地價後，每兩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 

分區調查最近半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提交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議 

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 

【2】40.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多

少？ 

 30  40  50  60 

【4】41.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得納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綠地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  

【3】42.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3條規定，出租之公、私有耕地因實施市地重劃致不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重劃

後分配土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按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何種標準三分之一之補償？ 

申報地價 公告地價 公告土地現值 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4】43.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71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尚未建築之私有建築用地，應限制土地所

有權人所有面積之最高額，該最高額面積限制標準為何？ 

 3公畝  7公畝  9公畝  10公畝 

【4】44.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規定，有關一併徵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申請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為對象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為對象 

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應以抵價地補償之 

【4】45.依土地徵收條例，關於土地徵收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原則上皆應舉行聽證 

視情況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由需用土地人依用地經費預算與所有權人協議 

若需徵收則採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2】46.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0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幾日內發給

之？ 

 10  15  20  30 

【4】47.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9、40條規定，有關區段徵收補償，下列何者錯誤？ 

區段徵收土地時，亦應依市價補償其地價 

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曾經農地重劃者，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 

申請發給抵價地時，僅得就其全部被徵收土地提出申請 

【3】48.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9條規定，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之容積率上限為何？ 

 120%  150%  240%  300% 

【2】49.依都市計畫法第 17條，有關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搭配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 

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三年完成細部計畫 

於細部計畫發布後，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 

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 

【2】50.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細部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多少？ 

 1/1000  1/1200  1/5000  1/10000 


